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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41 

债券代码：143622           债券简称：18东方 02 

债券代码：155175           债券简称：19东方 01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9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东方粮油方正有限公司、东方集团

大连粮食贸易有限公司、厦门银祥豆制品有限公司、厦门东方银祥油脂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滨湖文慧置

业有限公司、杭州丽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联金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

控股子公司。 

 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公司预计2019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银

行等机构融资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60亿元（包含尚未到期的担保，担

保事项包括融资类担保和履约类担保）。截至2019年4月26日，公司对合并报表范

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含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14.91亿元。 

 对外担保逾期情况：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业务发展资金需求，公司预计2019年度为合并

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60亿元（包含尚未到期的担保，担

保事项包括融资类担保和履约类担保），上述担保包括公司为各级子公司及其他具有

实际控制权的公司提供的担保，以及各级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之间提

供的担保；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各级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提供的担

保；对各级子公司及其他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提供的单笔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10%的担保等《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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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被担保公司预计担保细分额度： 

序号 被担保公司名称 权益比例 拟提供担保金额（单位：亿元） 

1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100% 50 

2 东方粮油方正有限公司 100% 6 

3 东方集团大连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100% 1 

4 厦门银祥豆制品有限公司 77% 1 

5 厦门东方银祥油脂有限公司 51% 4 

6 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 20 

7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00% 140 

8 北京滨湖文慧置业有限公司 100% 10 

9 杭州丽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 16 

10 金联金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1% 6 

11 其他控股子公司 —— 6 

 合计： 260 

上述额度包含尚未到期担保，在2019年度预计的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公司可根据

实际情况对担保范围内的各子公司之间进行调剂。鉴于业务发展需要，如公司在2019

年度新增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新增子公司将纳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9年4月2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

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须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会及管理层决定具体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担保文件。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在合计担

保额度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对公司子公司之间具体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股东大会

授权期限自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事项时止。公司将通过临时公告和定期报告的形式对实际发生的担保情况予

以披露。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2）住所：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红旗大街240号 

（3）法定代表人：池清林 

（4）经营范围：粮食收购；食品生产经营。销售：初级农产品、化肥、建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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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橡胶；水稻种植；农作物种子育种及技术开发（不含转基因农作物种子）；商务

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贸易代理。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使用：粮食加工。 

（5）主要财务指标：该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58.38亿元，负

债总额41.88亿元，对外有息负债总额37.17亿元，流动负债总额41.78亿元，2018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85.03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891.12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粮仓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东方粮油方正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 

（2）住所：黑龙江方正经济开发区同安路西侧W委798号 

（3）法定代表人：张保国 

（4）经营范围：粮食收购；大米、其他粮食加工品（谷物加工品）加工；大米、

原粮销售；食品生产、销售；粮食仓储服务；库房租赁；货物进出口经营。 

（5）主要财务指标：该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13.79亿元，负

债总额11.06亿元，对外有息负债总额8.18亿元，流动负债总额10.96亿元，2018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12.85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292.98万元。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3、东方集团大连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2）住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联合路97号3单元1层1号 

（3）法定代表人：张孟毅 

（4）经营范围：粮食收购；原粮、饲料、木材、建材、钢材、矿产品、五金交电

产品、机械设备、化肥的销售；货物进出口；经济信息咨询；贸易代理服务；预包装

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主要财务指标：该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6.98亿元，负债

总额6.16亿元，对外有息负债总额3.8亿元，流动负债总额6.16亿元，2018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17.56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71.54万元。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4、厦门银祥豆制品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16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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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所：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美禾六路99号之五 

（3）法定代表人：宋修强 

（4）经营范围：豆制品制造；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米、面制品制造；蛋品加工；

冷冻饮品及食用冰制造；米、面制品及食用油类预包装食品批发（含冷藏冷冻食品）

等。 

（5）主要财务指标：该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7,195.01万元，

负债总额5,041.29万元，对外有息负债总额3,572.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009.29万

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9,204.13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941.50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优品健康食品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77%股权。厦门银祥豆制品

有限公司其他股东为厦门市养生豆源贸易有限公司（持股比例8%）、厦门银祥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5%）。 

5、厦门东方银祥油脂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2）住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象屿路97号厦门国际航运中心

D栋8层03单元E之三 

（3）法定代表人：孙明涛 

（4）经营范围：食用植物油加工；米、面制品及食用油类散装食品批发（不含冷

藏冷冻食品）；米、面制品及食用油类预包装食品批发（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粮油

类预包装食品零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粮油类散装食品零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

等。 

厦门东方银祥油脂有限公司为2018年新设公司，该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东方优品健康食品控股有限公司，其他股东为厦门银祥油脂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9%）。 

6、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736000万元人民币 

（2）住所：北京市延庆区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10号2栋570室 

（3）法定代表人：高广彬 

（4）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 

（5）主要财务指标：该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261.21亿元，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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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总额213.85亿元，对外有息负债总额126.00亿元，流动负债总额131.89亿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2.28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8.59亿元。 

公司持有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 

7、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400000万元人民币 

（2）住所：北京市丰台区文林北街2号院1号楼-2至10层01二层C225 

（3）法定代表人：韩忠华 

（4）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资产管理。 

（5）主要财务指标：该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208.33亿元，负

债总额180.83亿元，对外有息负债总额119.11亿元，流动负债总额127.33亿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2.07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5.39亿元。 

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00%权益。 

8、北京滨湖文慧置业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2）住所：北京市丰台区文林北街2号院1号楼2层C216 

（3）法定代表人：韩忠华 

（4）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资产管理等。 

（5）主要财务指标：该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10.47亿元，负

债总额6.84亿元，对外有息负债总额6亿元，流动负债总额3.84亿元，2018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0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21.37万元。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9、杭州丽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3100万元人民币 

（2）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禹航路663号 

（3）法定代表人：韩忠华 

（4）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信息咨询；房地产营销；

房屋租赁；企业管理服务。 

（5）主要财务指标：该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14.89亿元，负

债总额15.14亿元，对外有息负债总额1亿元，流动负债总额15.14亿元，2018年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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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0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5,246.96万元。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滨湖城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其70%股权，杭州丽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股东为济南新荣华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9.68%），舟山东建洪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7%），舟山虔承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1%），天津灏华明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32%）。 

10、金联金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2）住所：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长江路368号2006、2007、2009、2010、2011、

2014室 

（3）法定代表人：陈玓 

（4）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科技行业进行投资等。 

（5）主要财务指标：该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3.33亿元，负债

总额3.73亿元，对外有息负债总额1.4亿元，流动负债总额3.73亿元，2018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3,744.00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03亿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金联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有金联金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51%股权。

金联金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股东为西藏骊锦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34%），天津

同达道和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15%）。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存量未到期担保除外），担保期限等具体内容将由担保

公司与被担保公司、银行等相关机构协商确定。担保方式包括股权质押担保、资产抵

押担保、保证担保（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等。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以及各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公司整

体融资效率，满足公司各业务板块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公司各子公司生产经营稳定，

无逾期担保事项，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担保对象包括控股子公司，公司在提供担保时将要求控

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同比例担保或者反担保措施。公司存在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超出

持股比例的担保的情形，主要原因为金融机构相关要求，鉴于公司对被担保控股子公

司具有实质控制和影响，且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控股子公司相关融资的目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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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其主业发展，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体风险可控。 

五、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以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

目的是满足各子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行为。我们同意公司2019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事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2019 年 4 月 26 日，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含子公司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114.9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的 55.81%。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10.23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4.97%。公司为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

供担保余额 12.40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6.02%。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35.24 亿元。公司

子公司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合格的银行按揭贷款客户提供担

保余额 14.49亿元。 

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月 30日 


